
统计调查工作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统计调查工作经费项目包括统计核算调查、统计数据

应用 2 个内容。

统计核算调查：包括工业调查，贸易调查，农业产量

调查，人口、社会调查，妇儿监测文化产业调查，能源调

查，投资、房地产重点项目跟综监测,乡镇基本情况调查卡

项目、服务业调查等各专项统计调查以及国民经济核算、

统计数据应用等内容, 开展这些统计调查项目的用途在于：

通过调查取得全省经济、社会、自然环境各方面的统计数

据，对全省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资源环境等

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统计预测和统计监督，向省委、省政

府、国家统计局以及有关部门提供统计信息和咨询建议。

国民经济核算是国家统计报表制度的一部分，是国家统计

局对各省统计局在国民经济核算方面的综合要求，主要包

括全省及各市县年度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编制自然

资源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开展全省综合经济、资源

环境和文化产业等派生产业增加值核算工作，为全面、系

统、完整地反映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状况，为各级政府制定

有关政策和计划，进行宏观管理和决策提供依据。

统计数据应用主要包括数据服务、统计分析、新闻宣

传三个方面。数据服务包括编印统计公报、统计年鉴、统

计快报、省情省力概览、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报告等资料，



为社会各界提供各类统计数据。统计分析包括开展宏观经

济分析，撰写、编印统计报告、参阅件，为省委、省政府

提供决策参考。新闻宣传包括召开新闻发布会及举办宣传

活动，提高统计的知晓率和公信力。

（二）项目绩效目标。

统计核算调查：各专项统计调查覆盖面不低于 98%；漏

报率＜0.5%；各项统计数据取得不低于 98%； 统计核算调

查：向国家报送各项统计调查数据不超过 0 天。

统计数据应用：编印统计公报、快报、专报、报告及

《2023 年-海南省统计年鉴》等；

统计业务培训:全省统计系统干部、乡镇统计员和调查

对象培训合格率 95%以上。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根据上级部门的工作部署和要求，运用科学、规范的

绩效评价方法，客观、公正地对 2023 年统计工作经费项目

出进行评价，树立绩效管理理念，做好预算绩效管理，提

高财政资金效益。

（二）绩效评价原则、方法、评价标准。
1.评价指标体系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包括过程指标、产出指标、效益指

标、满意度指标四个部分，具体评价指标体系见《项目支

出绩效评价指标表》

2.评价方法及标准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过程指标 资金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 4.43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服务业调查联网直报覆盖率 4 4

各项普查和专项统计调查调

查覆盖面
4 4

规模以下行业调查覆盖率 4 4

贸易调查覆盖面 4 4

培训人次 6 6

全省国民经济核算六种报表

完成率
4 4

人口、社会、劳动力调查数

据的完成率
4 4

文化产业调查覆盖面 4 4

资料印刷完成率 6 6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人均培训成本节约率 4 4

社会效益指标

调查数据的实用性 6 6
调查数据准确率 6 6
培训目的达成率 6 6
人口普查、统计核算调查向国

家报送各项统计调查数据及时

性（不超规定期限）
4 4

人口普查数据直报综合差错率 4 4
人口普查统计公报、统计年鉴

不超规定日期
4 4

统计业务培训合格率 6 6

向市县反馈审核评估认定季度

GDP 核算结果在国家正式反馈

省级核算结果后 2个工作日内
6 6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社会公众满意度 4 4

总分 100 94.43

本项目通过过程、产出、效益、满意度四个一级指标

进行评价，每个一级指标下分二级指标及三级指标，过程

占比 10 分，产出占比 40 分，效益占比 46 分，满意度 4

分。得分 94.43 分。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2023 年统计调查工作经费项目实施后实现了预定的绩

效目标，项目立项程序规范，预算编制科学，资金分配合



理，项目实施过程具有效率性及合理性，达到了预计的的

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严格按照财务规定管

理和使用，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相应工作任务。综合评价得

分 94.43 分。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本项目根据相关管理办法及规定提交申报立项，列入

《2023 年海南省本级部门预算表》，经省财政厅批复下达

预算。

（二）项目过程情况。

本项目为财政资金项目，年初预算数 600 万元,全年

预算数 600 万元，全年执行数 265.79 万元，其中会议费、

培训费 75.55 万元；差旅费 98.83 万元；印刷费 31.23 万

元;委托业务费 24.93 万元；劳务费 11.52 万元；其他办公

费、邮电费、维修费、其他商品服务等共计 23.73 万元。

项目资金下达后，由相关处室严格执行。

（三）项目产出情况。

统计核算调查：省统计局各业务处室严格按照国家统计

局的要求和相关统计制度，高质量完成项目任务。各统计

项目普遍做到每季度对当季上报数据的准确性进行协商及

评估，通过网上审核、实地调研方式对市县和企业上报的

调查数据进行评估。对于贸易旅游调查、妇女儿童调查等

需要从相关部门取得统计数据的项目，还通过召开相关部

门协调会议的形式，对数据的准确性进行协商及评估。省

统计局按时向国家统计局上报各类统计报表。



统计数据应用：制定贯彻落实省领导指示批示工作方

案，围绕全省年度主要经济目标，健全月度预计工作和重

大问题报告机制，全年统计分析报告获得省领导批示 47

篇，其中省主要领导批示 38 篇。每月按时更新海易办数据

海南、海政通领导视窗中的数据。开展月度主要经济指标

预测分析，深入开展调研，加强月度、季度统计分析，通

过海南省统计局官网、海南统计微讯微信公众号，季度召

开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各界发布主要统计

数据资料。编印《2023 海南省情省力概览》及出版的

《2023 海南统计年鉴》得到政府部门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应

用，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真实可靠的数据，受到社会各

界的关注与各级领导的重视。

（四）项目效益情况。

项目各项指标均符合项目实施计划安排，能够满足统

计调查工作目标需求，该项目取得了全省人口、经济社会

等方面的详实调查数据，为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决策提供了

统计依据。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

年初制定好全年的工作计划并严格执行，资金使用方

向上要向基层倾斜，向工作第一线倾斜。大力加强人员培

训，提高业务人员素质，加强督查指导工作，防止数据质

量问题的出现。与各相关部门单位密切协作，共同做好统



计调查工作。开支过程中严格执行预算，完善开支手续，

严格执行政府采购，提高了经费开支的规范性。


